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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

   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于2000年7月31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，会议应到董事9名，实到董事8名，陈先平董事因公出国缺席，公司董事长刘清茂先生主持本次会议，公司监事和非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，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会议合法、有效。一致通过如下事项：

    一、审议通过了公司关于组建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的议案：

    鉴于公司于1999年6月28日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股）时，在披露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出了“在公司上市两年内收购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51%股权”的承诺，现根据此项承诺的原则精神，为了尽快实现公司独立的产供销一体化的管理体制，适应轿车市场竞争的需要，使公司的生产经营直接面对市场，围绕市场的需求，及时调整产品结构、开发新品种，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水平，改善服务工作，积极开拓市场空间，扩大产品市场占有份额，为夏利换代轿车顺利投放市场奠定较好的销售服务基础，决定：

    1、组建设立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万元。其中，公司出资420万元人民币，占注册资本70%；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出资180万元人民币，占注册资本30%。

    2、公司对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形成的应收货款，由公司、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、天津汽车工业（集团）有限公司三方签订“关于应收帐款的处理协议”，核定应收货款数额，规定还款期限及措施，加以妥善处理。

    3、截止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登记注册之日，公司与天津汽车工业销售有限公司原签订的《经销协议》终止，公司的汽车销售由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负责。

    以上筹备工作，在众鑫律师事务所和信永会计师事务所的配合下抓紧进行，争取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早日挂牌开业。

    二、审议通过了公司向“天津汽车夏利销售有限公司”委派董事和监事的议案。

    特此公告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天津汽车夏利股份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ＯＯＯ年八月二日

1
3

